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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需附加于各类家庭财产保险合同、意外伤害保险合同、健康
保险合同、责任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保险合同”）。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
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相关者，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
分。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
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，则以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条款为准。
本附加保险合同未尽事宜，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。

第二条  投保本附加险后，主保险合同扩展承保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,即被保险人及
其家庭成员发生主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时，保险人按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。本附加
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约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家庭成员的范围可以为配偶、子女、父母，具体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，
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第三条  若发生保险事故，除了主保险合同规定的索赔资料外，还需提供：家庭成员
与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的合法关系证明，包括户口本、结婚证、公安机关出具的身份关系
证明或保险人认可的其他证明。


